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富翊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的风险提示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上海富翊装饰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31574，证券简称 ST 富翊，以下简称“富翊装饰”或“公

司”）的主办券商。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仍处于停滞状态，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重大诉讼、

资产被查封、银行账户被冻结、股权质押冻结、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等重大风险事

项尚未消除。公司未能如期披露重大风险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控股股东誉丰

集团、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翟峻逸已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采取监管措施。公司尚未有效整改，公司财务

内控、信息披露等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存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届监事会及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届满，公司尚未进行换届选举工作。公司及控股股东、公司

董事长翟峻逸、董事顾伟君已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控股股东誉丰集团持有

的公司 18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8.61%，公司实际控制人翟峻逸持有的

18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86%，均已质押，并被司法冻结，同时亦被司法

轮候冻结，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的风险。根据富翊装饰披露的公

告，控股股东誉丰集团处于破产重整中，破产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亦可

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否决了《公

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2017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富翊装饰 2017 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针对非标意

见涉及的事项出具了说明，但未能详细解释，未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

公司生产经营已停滞，2017 年未有收入产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富翊装饰尚未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为勤勉尽职履行持续督导之义务，

主办券商采用现场督促、电子邮件、电话沟通等方式，连续提醒公司须在规定时

间内披露定期报告，并要求公司按时披露进展公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情形；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包括但不限于可能被终止挂牌的

时间、影响因素等； 

三、公司为消除终止挂牌风险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 

四、公司/主办券商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规定，如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仍无法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

险。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主办券商将督导公司

全力推动半年度报告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披露。 

主办券商已向公司、主要股东及管理层要求进一步说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合并破产重整对公司影响，是否存在侵害公司利益情形，详细披露破产重整计划

及方案，积极与债权人及中小股东沟通，并关注公司各项风险事项的进展并及时

说明情况，及时进行换届选举，履行其挂牌过程中出具的各项承诺及信息披露义

务；要求公司、主要股东及管理层寻求妥善解决措施，尽快解除公司目前的非正

常经营状态，恢复生产经营，妥善解决出现的重大风险。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接受投资者的咨询。 

主办券商咨询联系人：朱 伟      电子邮箱：zhuwei@ebscn.com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3 日 


